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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业 物管问题有法可依了

李华军 记者 张健

02 深读ZHONG DIAN 重点2012年2月4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玉冰 组版 李静 校对云心

开学在即，我省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为

庆典和迎送，不得让孩子们“捧场”
严禁举办“快慢班”，不得“排名次”，不得随意组织竞赛

今后我省各类学校不得组织中小学生、幼儿园学生参加各类庆典和迎送活动，另外，示范高中办

补习班将被“一票否决”，两年内不得申报。这是记者昨日从省政府召开的全省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办

学行为电视电话会议获得的消息。

记者 何曙光

据省教育厅介绍，目前，在我

省一些地方和一些学校，还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违规办学的问题，

学校管理松弛、办学行为无序，规

范办学行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

巨。“一些地方乱补课、乱办班、乱

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根本原因

在于教育观念陈旧。”省教育厅厅

长程艺表示，今后，我省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不得向所属学校下达升

学指标。不得以任何形式统计、

公布升学人数等信息，不得用考

试成绩对学校排名、站队和表彰、

奖励。义务教育学校、普通高中

非毕业班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补

课。学校未经批准，不得组织学

生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分重点

班和快慢班。

另外，我省还将加大对各地

各校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违反规定的一经查实，将给予

警告，义务教育特色学校、一类

幼儿园等称号将一律取消，两年

内不得重新申报。省市示范高

中不得办补习班，实行“一票否

决”制，称号一旦取消，两年内不

得重新申报。正在申报优秀省

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高中、特

色学校、一类幼儿园的一律取消

申报资格，两年内不得申报。对

于因监管不严、查处不力、违规

办学问题严重的地区，取消当地

当年和次年申报省级示范高中、

优秀省级示范高中、特色学校、

一类幼儿园的资格。

中小学严禁举办“快慢班”

“今年，各地为了保证教育

投入达到一定要求，将在财政投

入上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新增财

力的部分很大的比重都投入到

了教育方面。按照测算，将有一

半，至少也有三分之一都要投入

到教育领域。”昨日，记者获悉，

教育仍将是今年财政倾斜的重

点领域。

依照规定，各校要规范政府

管理行为，认真落实重大惠及教

育的政策，实施重大教育项目工

程，逐步解决“大班额”、“择校”、

校园安全等难点问题，改进对教

育主管部门、学校考核评价办法，

不以升学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

的标准。

另外，我省还要求切实规范

招生行为、办班行为、收费行为，

加强学校安全管理。

要规范教师教学行为，加强

师德教育，优化教学过程，教师

不得对学生实行有偿家教、有偿

补课，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今后

各类学校不得组织中小学生、幼

儿园学生参加各类庆典和迎送

活动。

新增财力或将半数投向“教育”

另讯（星级记者 桑红青）

合肥市2012年春季中小学、幼

儿园开学在即，记者昨天从合

肥市教育局获得最新消息，合

肥市教育局将于2月7日～15

日进行开学检查，重点检查各

校乱收费等情况。

据了解，此次检查组通过

深入课堂、询问学生、查阅资

料、实地察访等方式全面了解

各校开学工作，详细做好检查

记录。此次检查时间为2月7

日～2 月 15 日，重点检查开学

准备、学科教师配备、交流及提

前备课等情况；同时还将检查

师生到校情况，主要是关注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贫困家

庭子女、农村留守儿童少年

等。还将重点检查学校、幼儿

园执行教育收费规定、收费公

示情况，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情

况，教辅材料使用、管理情况

等。

合肥市将重查教育乱收费

《合肥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情况探访

物业再不能“玩闪离”了
《合肥市物业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2月1日起开始实施。《规定》的实施在合肥住宅

小区里激起了哪些“浪花”？长久存在的各类物管问题是否能迎刃而解？昨日，记者与物业管理人员一

道，深入合肥多个小区，进行实地探访。

“把《规定》全文放大后再

张贴到宣传栏里，那样更方便小

区居民学习了解。”昨日，在望

湖城月桂苑小区内，合肥市房产

部门物业处相关负责人要求

道。记者看到，在该小区门口，

两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已经坐

在宣传台后，台上摆放着《规

定》全文和解读性文稿。据工作

人员称，当天已经有多名小区业

主前来索取相关资料进行学习

了解。

对于新《规定》的实施，该小

区外滩物业的项目经理孟雪深有

感触：“业主转让物业，办理权属

登记时要结清物业费用，这条规

定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此前，

有的业主转让物业不通知我们，

直到前去催交欠费时，才发现物

业变更，新业主不承担此前的欠

费，旧业主又找不到，很麻烦。新

《规定》的这一条，也是给我们上

了一道保险。”

“一句话，新《规定》的可操

作性变强，有法可依了。”学府花

园天一物业总经理宋文凤则谈到

了装修装饰方面的条款，“个别业

主违规住改商、擅拆承重墙等，此

前管理起来，单靠物业有难度，常

常久拖不决。现在，遇到此类情

况，我们可以向街道等辖区政府

部门反映，及时采取制止措施

了。”

虽然《规定》刚实施不久，

不 少 市 民 已 经 能 够 津 津 乐 道

了。市民陶先生见到记者了解

新规实施情况，主动告诉记者，

物业再不能“玩闪离”了。陶先

生指的是《规定》第四十条规定，

物业服务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

物 业 企 业 应 履 行 六 项 交 接 义

务。包括建筑结构图、管网分布

图纸移交，预收、代收的有关费

用移交清算等，这些交接手续未

办完，不得停止物业服务。另

外，就算交接完成，小区还没找

到新物业企业入驻的话，街道等

政府部门则有义务协助选聘新

物业。期间的空档，街道等部门

也需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提

供的应急物业服务企业名单中，

指定资质条件相符、信用记录和

业绩较好的物业企业，组织做好

清扫保洁、垃圾清运、安全保卫

和绿化维护等基本工作。

记者昨天还从合肥市房产部

门了解到，为配合《规定》的实施，

下一步合肥市还将出台《合肥市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

则》、《合肥市物业服务企业退出

物业项目管理办法》等七个配套

文件，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市的

物业管理制度。

物业退管有约束了业 主


